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司法特考） 

共 6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組：執行員 

科  目：民事訴訟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一、甲向台北地方法院(下稱台北地院)起訴，主張：乙承租甲所有之 A 屋(坐落宜蘭縣)，兩造間

之租約約定，就租約所生之爭議合意由臺北地院管轄。租期屆滿後，乙拒不返還房屋，亦不

付租金，爰依租賃物返還請求權及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訴請乙遷讓交還 A 屋，並請求支付所欠

之租金。臺北地院以裁定將該事件全部移送宜蘭地方法院管轄。乙不服裁定提起抗告，理由

為兩造已合意由臺北地院管轄，試問：抗告法院應如何裁判？(25 分) 

考題難易：★★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第 24 條、第 26 條。 

【擬答】： 

乙之抗告為無理由，抗告法院應駁回抗告 : 

租賃物返還請求權、給付租金部分，當事人得合意由臺北地院管轄： 

按基於當事人之程序主體權及其衍生之程序選擇權，其得於無害於公益且不違反專屬管轄規定之範圍

內，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 24、26 條，定

有明文。 

本件，甲起訴主張依租賃物返還請求權請求乙遷讓房地及給付租金部分，非屬專屬管轄事件，且甲、

乙係就系爭租約之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以書面約定台北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核與本法第

24、26 條規定之要件相符，故台北地院就此得因當事人之合意，而為有管轄權法院。 

結論：租賃物返還請求權、給付租金部分，當事人得合意由臺北地院管轄。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部分，臺北地方法院無管轄權： 

按基於證據調查便利性之要求，本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因不動產物權涉訟者，專屬於不動產所在

地之法院管轄。 

又學理上一般以為，物上請求權係本於物權所生之請求權，與物權本體具不可分之關係，且其權利目

的乃在維持物權之完整狀態，故以之為訴訟標的而起訴者，應屬本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稱因不動產物

權涉訟之情形。 

本件，甲起訴主張依民法第 767 條之物上請求權，請求乙遷讓房地部分，依上開說明，屬因不動產物

權涉訟之情形，為專屬管轄事件，無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縱甲乙雙方曾約定因該契約事項涉訟時，

合意由台北地方法院管轄，台北地方法院仍無法據此取得管轄權。 

結論：所有物返還請求權部分，臺北地方法院無管轄權。 

台北地方法院應將該事件全部裁定移送至宜蘭地方法院，乙之抗告無理由： 

按本法第 248 條規定，對於同一被告之數宗訴訟，除定有專屬管轄者外，得向就其中一訴訟有管轄權

之法院合併提起之。但不得行同種訴訟程序者，不在此限。 

本件，甲起訴主張民法第 767 條部分，為專屬管轄事件，應專屬於不動產所在地即桃園地方法院管

轄，故台北地方法院應依本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裁定移送於宜蘭地方法院。 

又台北地方地院雖就甲主張民法第 455 條及給付租金部分為有管轄權法院，惟考量與民法第 767 條均

為同一租賃契約法律關係而生之爭執，為求訴訟經濟即防止裁判之矛盾，台北地方法院應併同裁定移

送宜蘭地方法院，乙之抗告為無理由，抗告法院應駁回抗告。  

結論：台北地方法院應將該事件全部裁定移送至宜蘭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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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於民國(下同)110 年 8 月 1 日向臺北地方法院起訴，主張：乙於 107 年 1 月 20 日至其診所

看診，惟乙至今並未支付相關診治費用共新臺幣 10 萬元。試問，乙於第一審未提出時效之抗

辯，其可否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25 分) 

★ 

小額事件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事訴訟法第 436-8 條、第 436-28 條 

【擬答】： 

436 條之 8 的 1 項規定，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

額或價額在新台幣十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 

第 436 條之 28 規定，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

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 

開規定，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故乙不得於第二審程序終結前，再行提出時

效抗辯。 

 

 

三、何謂「告訴乃論之罪」請舉出二種分列在不同罪章的罪名為例說明?告訴乃論之罪未經被害人

或告訴權人告訴，檢察官或司法警察依法可否啟動調查?非告訴乃論之罪，直接被害人能否提

出告訴及聲請再議?其理由為何?請說明「告訴不可分原則」最新修法內容。(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區分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訴訟條件與偵查條件之異同。 

《使用法條》：憲法訴訟權之精神、刑事訴訟法第 232、239、25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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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意；換言之，合法告訴於告訴乃論之罪即屬訴訟條件，如未經合法告訴，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應予不

起訴處分，倘檢察官誤予起訴，則法院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03 條予以不受理判決。告訴乃論之罪又可區

分如下： 

絕對告訴乃論： 

其所著重乃事實，多屬法益侵害輕微或具倫理隱私性之犯罪（例如§277Ｉ普通傷害罪、§354 毀損

器物罪）。 

須申告犯罪事實且表示希望訴追意思，但不以指明犯人為必要。 

相對告訴乃論： 

其所著重者為犯人，此類犯罪原係非告訴乃論之罪，然為維護家庭和諧等因素，刑法規定於一定親

屬間此類犯罪為告訴乃論之罪（例如直系血親、配偶、同財共居親屬、五親等內血親、三親等內姻

親間，犯竊盜、侵占、詐欺、背信等是）。 

須申告犯罪事實且表示希望訴追意思並指明犯人。 

被害人或其他告訴權人提出合法告訴，檢察官與司法警察仍得啟動調查，以避免合法告訴提出前，證據

遭偽造、變造或滅失，以達保全證據之目的。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犯罪之直接被害人均有提起告訴（向偵查機關）與自訴（向法院），

及對司法機關之終結性處分或裁判有聲請救濟之權利，故非告訴乃論之罪雖不以合法告訴為國家追訴審

判之要件，然任何犯罪之直接被害人依憲法訴訟權保障之精神與刑事訴訟法第 232 條及第 256 條之規

定，本均有提出告訴並對檢察官之不起訴聲請再議之權利。 

239 條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及於其他

共犯。此修正刪除告訴乃論之罪對配偶撤回之效力不及共犯之規定，以符合刑法通姦罪除罪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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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刑事訴訟法有再審和非常上訴兩种非常救濟手段，請分別說明此二種制度，並請至少列舉三

項差異，說明二種非常救濟制度有何本質上的不同?民國 104 年 2 月再審制度針對刑事訴訟法

第 420 條有重大修正，請以該條修法為中心，說明再審修法之原因及主要修法內容?(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區分對確定判決之事實救濟（再審）與法律救濟（非常上訴）之制度區別。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刑事訴訟法第 420 條、第 441 條。 

【擬答】： 

不論本案判決或非本案判決，一旦判決確定即具形式確定力，未得再以通常救濟程序改變之，以維持法

之安定性與人民對司法判決之信賴，故而本案確定判決並有實質確定力，受一事不再理之拘束，然事實

認定抑或法令適用錯誤，非僅有害實體真實之發現，更使法之和平性無從回復，甚且嚴重減損司法確定

判決之威信，是以刑事訴訟法乃於判決確定後特設非常態之救濟途徑，其可區分為救濟事實之再審與救

濟法律之非常上訴。 

再審係於判決確定後，為糾正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之救濟程序，其目的在調和確定判決所呈現之

法的安定性與實體真實之發現，故現行法乃設有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與不利益再審之規定，其中不利益

再審之法理即係著重於本案實體真實之發現。 

非常上訴乃判決確定後，因該判決或訴訟程序違背法令，由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 條向最高法院請求撤銷或變更原確定判決或訴訟程序；非常上訴設置之目的，目前實務見解採折

衷說，認為非常上訴以統一法律見解為主要目的，其判決之效力原則上不及於被告，但原確定判決如

不利於被告，則非常上訴判決之效力應及於被告，更為審判時亦不得諭知較重於原確定判決之刑，應

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拘束。 

非常上訴與再審之區別 

請求主體不同： 

非常上訴非由最高法院檢察總長不得提起（§441）；再審之聲請權人則不以此為限（§427、§428）。 

管轄法院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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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上訴由最高法院管轄（§441）；再審之管轄法院原則為判決之原審法院，例外為第二審法院

（§426）。 

理由不同： 

非常上訴係以該案件之審判違背法令為理由；再審則以列舉之事實錯誤情形為理由，且因係為受判決

人之利益或不利益而有不同（§420 至§422）。 

對象不同： 

非常上訴以確定判決、實體裁定及訴訟程序為對象；再審之對象則以確定判決為主。 

程式不同： 

提起非常上訴應以非常上訴書敘述理由提出於最高法院為之（§443）；聲請再審則應以再審書狀敘述

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429）。 

程序不同： 

非常上訴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之（§444）。再審則應先為聲請是否適法之審理，於開始再審之裁

定確定後，再依法院審級之通常程序更為審判（§433 至§436）。 

有無期間限制之不同： 

聲請再審原則上無期間限制，但有例外（§424、§425）；非常上訴則無任何期間限制。 

適用法律不同： 

非常上訴原則依原審判決時應適用之法律，例外於撤銷發回更審時依裁判時之法律；再審則依再審判

決時應適用之法律。 

再審制度針對刑事訴訟法第 420 條有重大修正，說明如下： 

420 條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

審：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

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

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 

此項修正之主要目的在確認所謂新事實與新證據之內涵： 

刑法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稱之「新事實」 

以實體待證事實而言，判決直接或間接植基的所有情況都可能是再審事由，除了直接(主要)事實

之外，亦包含間接事實及輔助事實。就犯罪階層言，除了構成要件相關事實之外，違法性及有責

性的相關事實，諸如阻卻違法事由、排除或寬恕罪責事由之相關事實、有無責任能力之年齡問題

等，皆是再審事由所稱的事實。 

法官之行為權限所植基的程序相關事實，諸如訴訟要件或訴訟障礙事由存否之程序相關事實，亦

得作為再審事由。例如，存在追訴權時效完成或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合法告訴的訴訟障礙事由，但

原審仍為有罪判決之情形。 

刑訴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稱之「新證據」 

就時間基準言，若是事實審判決「之後」始出現的事證，由於顯然同時符合法院不知及未予審酌

兩項指標（法院既然不知道，當然更不可能予以審酌），屬於最無疑義的「新」事證。其次。事

實審判決「之前」就已經存在或成立的事證，但為法院所不知而未予審酌者，亦屬所稱的新事

證。既然無論判決「之前」或「之後」的事證都可能具有嶄新性，判斷新事證的真正關鍵並非時

間基準，而是對象基準。換言之，重要的是「據以聲請再審的系爭事證」和「原事實審形成其判

決基礎的事證」之比較，只要前者超過後者的範圍，就具嶄新性。 

嶄新性指標強調的是「法院不知」和「法院未予審酌」。據此，所有原事實審法院判決時所不知

而未予審酌的事實，皆具嶄新性；至於被告（受判決人）或其他訴訟參與者是否知道該事證，在

非所問，縱使是被告於判決前所「明知」，但怠於聲請甚且故意不聲請法院調查事證，對於法院

而言，還是屬於「法院因不知而未予審酌」的新事證。 

新事實新證據之「顯著性」：學者認為，基於防止濫行再審之目的，提出的新事證必須具有「足以

動搖原確定判決之事實基礎」（能「破」之重要性），並且適合於達到「改判為其他較輕判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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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目的者（能「立」之適合性），始具顯著性。因為再審作為非常救濟制度，並不在於救濟原審

「所有的」事實違誤，而僅在於救濟「顯著的、重大的」事實違誤；唯有影響到（會產生執行力

的）判決主文的事實違誤，例如應為無罪判決卻為有罪判決、應為輕罪判決卻為重罪判決等，才會

重要到必須以再審來非常救濟。 


